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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在中國廣東省湛江市成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之協議
合營期限之修訂

董事會宣佈新奧中國與湛江燃氣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簽訂之與成立湛江新
奧有關之湛江協議其中一項條款已被修改，湛江新奧之合營期限將從發出營業執照
日期起計五十年縮減至三十年。

茲提述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某些報紙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刊
發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原公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使用
之詞彙與原公告所界定之涵義相同。

於原公告中，本公司作出宣佈，其中包括新奧中國及湛江燃氣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
八日簽訂與成立湛江新奧有關之湛江協議，湛江新奧乃本集團於中國廣東省湛江市新
成立之中國合資經營企業。原公告闡明湛江新奧之合營期限為自湛江新奧之營業執照
簽發日期起計五十年。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簽訂湛江協議後，訂約方向湛江地方政府申請授予湛江新
奧為期五十年之於整個湛江市城區供應管道燃氣之獨家經營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
一日，湛江地方政府授予湛江新奧為期僅為三十年之獨家經營權。由於湛江新奧成立
及經營之主要基礎之一為擁有於整個湛江市供應管道燃氣之獨家經營權，新奧中國及
湛江燃氣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同意修改湛江協議其中一項條款，湛江新奧之合營
期限將從發出營業執照日期起計五十年縮減至三十年。除縮減合營期限外，湛江協議
之其他條款皆不變。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有九位執行董事，包括王玉鎖先生（主席）、楊宇先生（首席執行
官）、陳加成先生、趙金峰先生、喬利民先生、金永生先生、于建潮先生、張葉生先生及
鄭則鍔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即趙寶菊女士；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王廣田先
生及徐良先生。

承董事會命
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鄭則鍔

香港，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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